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县外国内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县外投资企业)新办的鼓励发展的生产加工型项目，且固定资产投资在300万元以上的(不含征用土地投资),按下列办法奖励：
　　1、增值税：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由县财政分别按其年度缴纳的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的50%、40%、30%给予奖励。
　　2、企业所得税(含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下同)：自投产之日起五年内，按其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前两年县财政全额奖励，第三年至第五年由县财政奖励50%。
　　3、规费：项目建设期间，属县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除工本费外一律免收;经营服务性收费按县物价部门核定的最低标准收取。
　　第三条 县外投资企业新办旅游设施、三星级以上酒店和开发旅游景点，且固定资产投资在300万美元或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的，按下列办法奖励：
　　1、营业税：自经营之日起三年内，由县财政按其年度缴纳的营业税额的50%给予奖励。
　　2、企业所得税：自经营之日起五年内，由县财政分别按其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的70%、60%、50%、40%、30%给予奖励。
　　3、规费：项目建设期间，属县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最低标准减半征收。
　　第四条 对新办经省以上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可在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奖励比例的基础上再提高10个百分点给予奖励。
　　第五条 县外投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等种养业、开发荒山、荒坡、荒地、荒水，且实际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自经营之日起三年内，由县财政按其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的50%、40%、30%给予奖励。
　　第六条 对新办的与我县农户直接联系、具有带动作用的农业产业化加工型龙头企业，且固定资产投资200万元以上(经县以上认定)，按下列办法奖励：
　　1、增值税：自投产之日起五年内，由县财政分别按其年度缴纳的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的50%、40%、30%、20%、10%给予奖励;
　　2、企业所得税：自投产之日起五年内，按其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前两年由县财政全额奖励，第三年至第五年由县财政奖励50%。
　　3、规费：企业建设期间及生产经营前五年内，属县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免。
　　第七条 同时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两条以上规定的企业，不重复计算奖励，按照最优惠条款执行。
　　第八条 凡来青阳县投资的县外投资者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进入县工业园区项目用地，根据项目建设规模、质量和标准，实行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奖励政策，按《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工业园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给予综合地价优惠供地。
　　2、农、林、牧、渔业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项目用地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免收土地出让金。
　　3、旅游业及三星级以上酒店项目建设用地，根据实际投资规模依照有关规定，可适当返还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旅游项目建设。
　　4、凡大学、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在我县设立科研分支机构，免收土地出让金。
　　5、县工业园区以外新办工业项目用地根据其税收贡献率酌情减免土地出让金。
　　6、上述规定不含优势矿产资源开采、粗放型资源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项目用地。
　　第九条 实行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各项手续的办理全程代理服务。
　　第十条 现有各类工业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入200万元以上的技改扩建项目(经县有关部门认可)，其所形成的税收(以前三年税收额为基准测算新增税收)、新征土地及有关行政事业性规费，参照新办企业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鼓励社会各界招商引资，对引荐人实行奖励。对引进的新办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工业项目(含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其他鼓励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且已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和税务登记，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农业项目投入运营、三产项目建成开业，分别按固定资产投入部分的5‰、3‰、2‰标准奖励引荐人。同一项目引荐人为两人以上的，在批准的奖金总额内，由引荐人自行协商分配。县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及个人引进项目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奖金的申领程序：引荐的项目，引荐单位和个人应及时填写《青阳县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登记表》报招商局，并与投资者、县招商局共同签署《青阳县招商引资引荐人确认书》，由县招商局、财政局、监察局、审计局等部门组成审核委员会，对项目进行综合审查后，报县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本县民间资本投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凡以前本县制定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招商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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